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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订托管协议、租赁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露天煤业”或“公司”、“本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托管协议、租赁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逐步兑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将相关资产注入露天煤业的承诺，充分整合资源、发

挥规模效应，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拟将其在内蒙古区

域所属公司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权和所属公司投资所形成的股权委托给露天煤业

管理，并与露天煤业签订托管协议，目前本协议尚未签订。 

2.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此关联交易不足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露天煤业股东大

会批准。 

3.本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9日。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刘明胜。注册资本100,000,000.00。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MA0N370R4T。主营业务煤炭开采洗选、电力生产、铝冶

炼、铝压延加工、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铁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天然

水收集与分配、水产养殖、电力供应、自有房产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质检

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职业技能培训、经营国家批准或法律允许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7年2月末总

资产0万元，负债0万元，所有者权益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2.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住所内蒙古通辽

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

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通



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刘明胜。注册资本

3,300,000,000.00。营业执照号码15230000003612。主营业务：煤炭、电力、铝

业、铁路、煤化工（危险品除外）、水库开发、投资等。2014年度总资产4,610,092.46

万元，负债3,105,065.48万元，所有者权益1,505,026.98万元，利润总额

-37,021.46万元，净利润-50,170.50万元。2015年度总资产4,489,766.59万元，

负债3,086,928.44万元，所有者权益1,402,838.15万元，利润总额-12,488.13

万元，净利润-26,500.89万元。2016年度总资产4,370,452.88万元，负债

2,880,721.91万元，所有者权益1,489,730.97万元，利润总额161,818.72万元，

净利润 133,427.34万元。 2017年 2月末总资产 4,549,200.91万元，负债

2,981,591.27万元，所有者权益1,567,609.64万元，利润总额74,013.74万元，

净利润67,574.78万元。 

3.中电投蒙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大道众生大厦5

层、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

大道众生大厦5层。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南路

32号。法定代表人：李海瑜。注册资本人民币4亿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91150000399977330F。主营业务：对煤炭、煤化工、电力、热力等能源行业和采

矿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2014年度总资产47,511.90万元，负债7,511.90万元，

所有者权益40000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2015年度总资产69,830.24

万元，负债16,073.22万元，所有者权益53,757.02万元，利润总额0万元，净利

润0万元。2016年度总资产110,171.58万元，负债55,107.18万元，所有者权益

55,064.40万元，利润总额57.38万元，净利润57.38万元。2017年2月末总资产

131,272.24万元，负债75,405.06万元，所有者权益55,867.18万元，利润总额2.78

万元，净利润2.78万元。 

4.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住所内蒙古锡林郭勒西乌旗白音华煤电公司二号矿

办公区内、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内蒙古锡林郭勒西乌旗白音华煤电

公司二号矿办公区内。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

大街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刘明胜。注册资本386180.000000万人民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52526756662979Q。主营业务：矿产品生产和销售、煤化工、煤提

质、粉煤灰综合利用和成品销售。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仅限内蒙古

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矿业分公司经营）、筹建发电站及供热前期工

作（仅限分公司经营）、火力发电、供热、炉渣及脱硫石膏销售、电力信息咨询、

电力热力设备维护与技术改造、机械设备租赁、废旧物资销售。2014年度总资产

1,349,165.78万元，负债1,030,105.61万元，所有者权益319,060.17万元，利润

总额-66,236.05万元，净利润-66,669.37万元。2015年度总资产1,277,130.98

万元，负债1,037,969.54万元，所有者权益239,161.44万元，利润总额-26,824.57

万元，净利润-27,061.30万元。2016年度总资产1,321,935.38万元，负债

1,119,983.98万元，所有者权益201,951.40万元，利润总额-44,564.52万元，净

利润-45,075.11万元。2017年2月末总资产1,340,784.21万元，负债1,122,858.63

万元，所有者权益217,925.58万元，利润总额9,100.54万元，净利润9,100.54

万元。 

5.元通公司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住所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大德路2号102室、企业性质：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地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大德路2号102室。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通

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法定代表人：谷俊和。注册资

本60000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720983084R。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

产、销售；粉煤炭综合利用；电力物资（国家专项审批的品种除外）销售；电力

技术咨询、服务；电力工程项目设计、施工、调试、设备检修、设备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4年度总资产

374,252.28万元，负债275,400.08万元，所有者权益98,852.20万元，利润总额

-11,157.75万元，净利润-11,361.17万元。2015年度总资产398,512.54万元，负

债311,201.58万元，所有者权益87,310.96万元，利润总额-10,289.27万元，净

利润-11,540.56万元。2016年度总资产396,890.02万元，负债326,199.95万元，

所有者权益70,690.07万元，利润总额-16,835.98万元，净利润-17,741.45万元。

2017年2月末总资产398,437.13万元，负债328,855.08万元，所有者权益

69,582.05万元，利润总额-1,108.02万元，净利润-1,108.02万元。 

（二）履约能力：公司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锡林郭

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单位均发生过关联交易且履约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国家电投拟将其在内蒙古区域所属公司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权和其投资所形

成的股权委托给露天煤业管理，并与露天煤业签订《托管协议》，明确托管期间

各方主要权利和义务，向露天煤业支付托管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托管协议 

1.签订主体： 

（委托方）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中电投蒙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

司、元通公司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受托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2.托管范围：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电投蒙西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

公司、元通公司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权和其投资所形成的股权

（其中蒙东能源持有露天煤业的股权除外）委托给露天煤业管理。 

3.托管期间：三年，即自 2017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止。 

4.托管费用：各方基于公平、公正、有偿的原则协商确定托管费计取原则，

2017年度托管费预计总额为 13,459 万元（不含税）。 

5.托管费的结算：托管费确定取费原则，按每年实际发生管理费用确定。托

管费按季度支付，委托方于季度终了后 15日支付托管费用。前三年季度以本年

费用预算平均数支付，最后一个季度按实际发生管理费扣除前三季度已付金额后

支付。因实际情况，导致托管期间不足一年的，以实际管理期限计算该年度托管

费（托管费=托管天数*托管费 /365天）。  

2017年度合同生效前，机关管理费用已在各委托方实际发生的部分，结算

时应剔除各委托方实际发生额支付托管费用。  

6.托管期间各方主要权利和义务 

（1）委托方的权利、义务：委托方享有被托管标的之所有权及最终处置权，

委托方承担对被托管标的之经营风险、享有托管期间被托管标的之收益权。委托

方应当尽到最大的配合义务支持、配合受托方依照本协议对被托管标的行使管理



权和经营权。委托方享有对被托管标的经营管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权了解被

托管标的之实际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委托方应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托

管费。 

（2）受托方的权利、义务：受托方有权依本协议约定权限，对被托管标的

切实行使管理权。受托方有权依协议约定收取托管费。受托方不承担对被托管标

的之投资风险，不享有托管期间被托管标的之收益权。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受

托方不得对被托管标的技术状态进行重大变更，不得对被托管标的设置他项权利。

未经委托方书面同意，受托方不得对被托管标的转委托和处置。未经委托方和被

托管标的投资者同意，受托方不得改组、改制被托管标的，不得转让被托管标的

及转移被托管标的及其经营业务，不得以被托管标的名义或者以被托管标的对外

担保。 

7.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后，并经各方依《公司法》及各方内部决策程序分别获得各自权力机构的

合法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租赁协议 

签订托管协议的同时蒙东能源拟与露天煤业签订租赁协议。露天煤业承租蒙

东能源的办公大楼，按照成本加成的定价原则，2017年度预计交易金额约 2100

万元（含税），按季度据实结算。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托管和租赁交易均有明确的取费定价原则，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规模效应。 

2.托管协议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约定和托管费的计取和支付原则。租赁交易

有明确的定价原则和结算方式。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交易性质也不会影响

公司独立性。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八、2017 年初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交易金额（不含税、万元） 

接受劳务 宾馆招待等劳务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3 

小计 -- -- 7.73 

九、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此交易均有

明确的定价原则，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

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

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做出决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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